
(雙面列印) 

 

交通部公路局暨所屬臺北區監理所 

115年約僱人員甄試報名表 

甄試類別(請擇一勾選報考)： 
□公路局四等業務類 
□所本部(含板橋及蘆洲站)四等業務類 
□所本部(含板橋及蘆洲站)四等技術類 
□宜蘭監理站四等業務類 

考生編號：_______________(由本所填寫)            

姓 名  性 別 □ 男    □ 女 

出生年

月 日 
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國民身分證 

統 一 編 號 
 

聯 絡 

電 話 

公: 

宅: 
E - m a i l  

行 動 

電 話 
 通 訊 地 址  

身分別 

□ 一般 
□ 身心障礙 

如需考場座位特別協
助請敘明： 

電腦測驗 
(選填一種輸

入法) 

□ 注音輸入法        □行列輸入法 
□ 倉頡輸入法        □大易輸入法 
□ 無蝦米輸入法      □速成(簡易)輸入法 
□ 其他(________________) 

 

國民身分證影印本(正面) 

黏貼處 

 

影印本須清晰 

黏貼不可超出欄外 

 

國民身分證影印本(反面) 

黏貼處 

 

影印本須清晰 

黏貼不可超出欄外 

應考 

資格 

學 

歷 

學校名稱 

(如畢業證書全銜) 

所、系、科(組)名稱 

(如畢業證書) 
畢業年月 黏貼相片處 

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

身相片(1吋或2吋大頭

照)，背面請書寫姓

名、身分證字號 

 

 

  年   月 

應繳檢證件各1份(請依簡章柒、報名應繳文件逐一勾選，按下列順序檢附，
並以迴紋針固定於左上角。) 
□甄試報名表及國籍具結書(雙面列印) 
□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
□具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公民營立案訓練機構訓練6個月以上結訓證明文件 
  ，或□具2年以上工作經驗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(明細)及在職證
明或離職證明(業務類及技術類高中(職)畢業者須檢附) 

□具汽車檢驗員證或汽車考驗員證 
□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(男性) 
□身心障礙手冊正、反面影本(影印於A4紙同一頁面)     □行動不便證明 
以 下 欄 位 應 考 人 請 勿 填 寫 

審查人簽章 審查結果 

 
□ 合於應考資格，准予報考。 

□應考資格不符，不准報考。 

 

按節次點名紀錄 

缺
考
「
ｘ
」

到
考
「
Ｏ
」 

公路

法及

公文 

監理

專業

法規 

電腦

輸入 
口

試 

    

 檢附之身分證及證明文件影本，發現有填寫不 
實或有偽造、變造情事，撤銷其錄取資格。倘 
涉及刑責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 



(雙面列印) 

 

國  籍  具  結  書 

 
茲就本人所擁有之外國國籍情形具結勾選如下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： 

□本人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第 1項第 1款（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）、第

2款（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）之情事。 

□本人未曾任其他公職，所兼具之外國（    國）國籍，已於民國  年  月  日

辦理放棄，並當依規定於通知進用起 1年內完成喪失該外國國籍手續，取得該國政

府核發之證明文件。 

□本人曾於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任其他公職（曾任機關名稱：          ；

職稱：      ），茲擬任現職，所兼具之外國（    國）國籍： 

□已於  年  月  日完成喪失外國（    國）國籍手續，並取得該國政府核發

之證明文件，且未再取得其他國家國籍，確無國籍法第 20 條第 1 項（中華民國

國民兼具外國國籍）之情事。 

□業於初任公職就（到）職前已辦理放棄外國（    國）國籍，惟尚未完成喪

失該外國國籍手續，當依規定於  年  月  日（擔任第 1個公職就到職日）起 1

年內完成喪失外國國籍手續，並取得該國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。 

本人以上具結為應於 1年期限內完成喪失外國國籍手續，並取得該國政府核發之

證明文件，若於通知進用日或屆期仍未能取得放棄生效文件時，即取消錄取資格。 

 

 

 

 

 
 
具 結 人 ： 

  
國民身分證 

統 一 編 號 
： 

  
 
 
 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
